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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臺北市立格致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5月18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人字第106349067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教育部釋示教師請生理假之計算及扣薪方式一案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教育部106年5月12日臺教人(三)字第1060033891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查教師請假規則第3條第1項規定：「教師之請假，依下列

規定：一、因事得請事假，每學年准給7日。……事假及

家庭照顧假合計超過7日者，應按日扣除薪給……。二、因

疾病或經醫師診斷需安胎休養者，其治療或休養期間，得

請病假，每學年准給28日；其超過規定日數者，以事假抵

銷，並依下列規定辦理：（一）女性教師因生理日致工作

有困難者，每月得請生理假1日，全學年請假日數未逾3日

，不併入病假計算，其餘日數併入病假計算。……」。

三、次查105年4月22日修正發布之教師請假規則第3條修正說

明，女性教師可請病假加計生理假期間合計為31日（無論

各該假別請假日數為幾日），其第29日至第31日之病假或 8

格致國中 10605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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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理假，均以事假抵銷且不扣除薪給（7日內不扣除薪給）

。

四、本局前於本（106）年3月9日函請教育部釋示有關教師於1

04學年度請生理假共6日6時及病假41日3時，其扣薪日數

計算之相關疑義（全學年請生理假日數未逾3日部分，究係

不併入任何假別計算而未予扣薪，或實則係以事假抵銷故

不扣薪），經該部回函略以，渠請生理假及病假合計48日

1時，其第29日至第35日之生理假或病假係以事假抵銷且

不扣除薪給，爰超過13日1時部分，應依規定按日扣除薪給

13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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